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院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字〔2026〕5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研究生必修环节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适应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分类培养发展要求，提升研究生综

合能力与培养质量，并规范必修环节管理，特修订《西安电子科

技大学研究生必修环节实施细则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原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必修环节实施细则》（研字〔2021〕

1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研究生院 

2026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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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研究生必修环节实施细则 

 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综合能力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

量，激发研究生创新创业、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的积极性，各类

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均对必修环节进行了设定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必修环节是指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除了课

程学习和开题、中期等学位相关工作以外还必须完成的环节。为

规范研究生必修环节的管理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章  必修环节设置 

第三条  不同学科可结合自身培养特色，在培养方案中设置

不同的必修环节，或提出不同的要求，但设置标准不得低于本细

则规定的最低要求。 

第四条 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必修环节为综合考试、学术

活动、学术实训、社会实践；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必修环节为

学术活动、学术实训、社会实践；专业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的

必修环节为学术（技术）交流与专业实践。 

第五条  综合考试旨在引导博士研究生梳理课程学习内容、

整合专业知识体系，并为学位论文工作做好准备。综合考试是在

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之后、学位论文工作开始之前对其进行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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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综合测试，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 

第六条  学术活动旨在开阔学术视野、拓宽专业知识、活跃

科研思维、激发创新意识，全面提高研究生学术表达能力与科研

实践能力。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交流活动，包括学术会议、

学术论坛、专题报告等。各培养单位及导师应主动为研究生创造

参与机会、提供必要条件。 

第七条  学术实训旨在结合科研项目实践需求，培养研究生

自主研学能力和科研实践素养，帮助研究生夯实科研基础、提升

实践能力。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，主动研

学探究，并完成相关学习任务。 

第八条  社会实践旨在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，增强研究生服

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学校的责任意识，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。

社会实践分为校外素质拓展实践、校内教学服务实践和国家级科

技竞赛三类，研究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加其中一种即可。 

校外素质拓展实践包含但不限于：社会调查（针对企事业单

位、乡村基层组织及社会热点问题开展调研）；社会考察（赴企

事业单位、基层乡村单位、革命圣地及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考

察）；挂职锻炼（由学校或所在单位委派至其他单位挂职锻炼）；

社会服务（赴贫困地区支教、参与各类社会公益志愿服务）；学

术服务（立足产学研融合需求，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相关学术咨询

与技术服务）；科技服务（通过人员培训、科技咨询、联合攻关

等方式，协助解决企事业单位在生产运营与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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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和问题）；创业实践。 

校内教学服务实践包含但不限于：担任校内助教、助管；辅

助任课教师授课，组织专题研讨、课程及实验辅导；担任招生宣

传志愿者，开展招生政策宣讲、咨询与答疑；参与导学团队本科

生指导工作，提供学涯规划、专业引导、科研辅导等服务；担任

学校各类大型活动志愿者。 

科技竞赛指自主筹备参赛项目，参与各类国家级科技竞赛。 

第九条  学术（技术）交流旨在提升研究生对学科前沿、行

业动态、前沿技术的了解与认知，促进理论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，

拓宽专业视野，激发创新思维。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各类学术（技

术）交流活动，包括学术（技术）会议、学术（技术）论坛、专

题报告等。各培养单位及导师应主动为研究生创造参与机会、提

供必要条件。 

第十条  专业实践旨在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素养、工程

实践能力与行业应用能力，提高解决复杂工程问题、开展技术创

新与综合应用的水平，加深对行业规范、工程伦理、职业标准与

产业实际的理解。 

第三章  管理与考核 

第十一条  综合考试的具体要求和实施办法见《西安电子科

技大学博士生综合考试实施办法》。 

第十二条  学术活动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各类学

术报告或学术论坛不少于 10 次，其中作报告不少于 3 次，且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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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参加 1 次国际会议（也可参与国际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或其他

长短期国际交流活动）。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各类报告、

会议、论坛等不少于 5次，其中作报告不少于 1次。 

研究生每次参加学术活动后，应撰写不少于500字的活动小结。 

第十三条  学术实训内容包括：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与基

金申报，承担文献调研、实验设计、数据采集与分析、技术开发、

科研报告撰写等任务；开展自主选题研究并形成研究论文、专利

申报材料等成果；参与实验室建设、科研平台运行管理等支撑工

作。各培养单位和导师应做好实训过程中的指导与督促工作，具

体考核方式由导师确定。 

第十四条  社会实践针对校外素质拓展实践、校内教学服务

实践和科技竞赛有不同的考核要求，研究生任选其一即可。 

校外素质拓展实践要求博士生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 30 天，

硕士生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 15 天。在研究生系统填写必修环节

申请时，社会调查、社会考察、社会服务应附实践报告；挂职锻

炼、学术服务、科技服务应附实践报告及相关单位证明。 

校内教学服务实践原则上要求博士研究生独立完成一门至

少 16 学时完整课程的辅导工作（由该课程任课教师进行考核）；

或担任招生志愿者参加招生宣传不少于三场、在各类平台答疑或

提供咨询不少于两学期、采访至少两位不同团队的导师并完成采

访稿（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或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相关老师负责考

核）；或完成两年以上导学团队的本科生指导工作（由导学团队



- 6 - 

的导师进行考核）；或担任助管至少一学期（由工作单位负责考

核）；或累计担任校级活动志愿者 5 次以上（由培养单位或者相

应的活动举办方考核）。原则上要求硕士研究生辅导课时数不少

于 8 学时（由该课程任课教师进行考核）；或担任招生志愿者参

加招生宣传不少于三场、在各类平台答疑或提供咨询不少于两学

期、采访至少两位不同团队的导师并完成采访稿（由研究生招生

办公室或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相关老师负责考核）；或完成一年以

上的导学团队本科生指导工作（由导学团队的导师进行考核）；

或担任助管至少一学期（由工作单位负责考核）；或累计担任院

校两级活动志愿者 3 次以上（由培养单位或者相应的活动举办方

考核）。 

科技竞赛要求研究生自主筹备参赛项目，参与各类国家级科

技竞赛，由指导老师进行考核，并附参赛通知、获奖证明等材料。 

第十五条  学术（技术）交流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

各类学术（技术）报告或学术（技术）论坛等活动不少于 10 次，

其中作报告不少于 3 次，且至少参加 1次国际会议（也可参与国

际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或其他长短期国际交流活动）。要求硕士

研究生在学期间参加各类学术（技术）报告、会议、论坛等活动

不少于 5 次，其中作报告不少于 1 次。 

研究生每次参加学术（技术）交流后，应撰写不少于 500 字

的活动小结。 

第十六条  专业实践应分类别、按要求规范开展。工程类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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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，参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程硕博士专

项研究生专业实践实施细则》执行；其他各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

专业实践，可结合相应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

性培养方案、实践教学规范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统筹组织实施。 

第四章  成绩登记 

第十七条  各必修环节计分方式均为通过制。 

第十八条  各必修环节由研究生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并发起

考核申请，完成所有审核流程后研究生即可获得相应学分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不在本实施细则规定范围内的必修环节，由各培

养单位根据培养方案要求单独制定管理与考核办法。 

第二十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

释。原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必修环节实施细则》（研字

〔2021〕1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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